附件4

“十四五”教育强国推进工程

中央预算内投资政策摘要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今后争取中央资金不搞区域额度平衡照顾”的指示要求，鼓励各市县积极储备优质项目，变“边申报资金边谋划项目”为“先储备项目再申报资金”，切实做到资金跟着项目走。按照项目前期手续办理质量，建设条件成熟度，开工时间、配套资金、真实性、信用信息等承诺落实情况，倾斜支持工作标准高、信誉好、效益优、成效显著的市县，持续推进区域教育事业发展，现将国家和省级有关年度申报教育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政策总结如下。

一、国家政策要求
1.严格落实国家“今后争取中央资金不搞区域额度平衡照顾”要求。按照工作质量确定投资额度，不搞简单平衡。对于工作不扎实、项目不成熟、监管不到位的地区，将大幅缩减投资额度。

2.严格落实国家“三优一不”原则。2023年申报投资项目主要优先支持已开工或资金下达即可开工的项目，将完成初步设计审批作为年度申报项目前期手续的优先条件。对于2023年5月及之后开工的项目原则上不安排投资支持。

3.严格落实国家政策规定“每所幼儿园、义务教育学校按照上限500万元、1000万元，十四五每县4000万元上限申请资金要求”。

4.各地上报的投资计划建议方案文件中需注明：“经认真审核，所报投资计划符合我省（区、市）财政承受能力和政府投资能力，不会造成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5.加大项目实施保障。根据2022年6月29日《国家发改委扎实做好前期工作加快重大项目建设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稳投资工作”。要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重大项目建设的冲击，完善重点项目和企业疫情防控的应急预案，在发生疫情时实现闭环施工建设，努力做到在建项目不停，施工强度不减，对停工项目加强调度协调，在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前提下，推动尽早复工。

二、省级政策要求

1.严格在规划库内遴选项目。每5年我委联合省教育厅编制各类型学校规划，同步征求各市发改、教育等部门意见，共同研究建立项目库、规划储备名单，经公示无异议，印发全省执行。

2.严格在规范标准中遴选建设内容。严格对照国家、省级下发通知和农村中小学指标规范的建设类别申报项目建设，对农村中小学指标规范中不包括的内容，不得列入中央投资申报支持范围。

3.项目由基层按前期手续推进情况和项目成熟度进行重要性排序申报，优先安排在建项目和已办理规划、用地、等前期手续且完成初步设计批复，投资计划下达后当年即可开工建设的项目。

4.严格规划项目审批。可研审批文件中，单体项目应明确建筑规模、投资规模等内容，对于无法拆分的整体学校审批项目，应重新审批或在初步设计中明确单体规模。

5.严格落实责任承诺。请参照《关于申报XX项目建设的责任承诺（样式）》自拟包括开工、配套资金、信用信息、真实性等内容的责任承诺。一是重点管理承诺，提高对中央投资的重要认识，做到中央投资无论项目大小都必须重点管理。年度申报的中央投资项目已经县委县政府会议研究决定，要求承诺项目倒排工期建设计划及配套资金足额到位时间，并列入市县重点工程管理。二是开工承诺，即落实中央投资下达即可开工的底线要求；三是配套资金承诺，即优先打足中央投资项目配套资金，配足配够、按期到位。四是信用信息承诺，即加强储备项目的信用信息审核、建立信用信息审核承诺制度、实行年度资金申报信用信息省市县联审。五是真实性承诺，即所有申报资金真实有效，确保资料内容精准明确。

6.建立专班保障项目建设。县级项目建立由县长任组长的工作专班，市级项目由发改和教育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双组长建立工作专班。

7.严格实地查看项目建设情况。用好用足国家政策，积极帮助基层谋划项目，对未开工项目要深度调研土地、规划、节能、文物、绩效目标、资金配套能力等前期条件；对已开工项目要审核前期手续，杜绝用已建成项目申报年度投资等问题发生。

8.资金申请报告及建议方案要精准详实，做到申报项目底数清晰、前期手续规范、政策落实全面、各项条件完备，应附绩效目标情况，杜绝多头重复申请政府投资等政策明令禁止问题发生。
以上情况各市要高度重视，认真做好政策落实。如因核查不认真，政策明确要求不执行，特别是出现低级错误问题，省级将严肃批评并通报全省，重大问题将核减年度申报投资，直至取消市级年度申报中央投资资格。

